
皖教秘高〔2024〕93号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
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校，各专业类合作委员会：

根据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

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司函〔2024〕7 号）要求，经研

究，我厅决定开展 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遵守相关规定。各校要认真研读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
专业目录（2024 年版）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

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《普通高等教育学

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》《深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改革服务

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（2022—2025 年）》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

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《教育部高等教

育司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

等相关文件，严格按照要求做好专业申报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优化专业结构。强化专业增设的需求导向，各高校须

围绕培育壮大安徽省新兴产业、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，增设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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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新兴产业发展、重大民生急需、填补我省空白点的专业。加大

专业存量调整力度，对需求不大、水平不高、效益不好、竞争力

不强的专业实行限招、隔年招生、停招等措施。加强传统专业改

造升级，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调整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

适应性，实现传统专业创新发展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高校增设本科专业、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、调整专

业名称、调整专业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、撤销专业等，在 8

月 28 日（周三）前集中进行备案或审批申请。

（二）对于停招不满 5 年或尚有在校生的专业，高校可在妥

善安排拟调整专业在校生培养工作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和撤销备

案；对连续停招 5 年及以上的专业，应及时进行撤销备案，并填

报汇总表报我厅向教育部备案或审批。

（三）2023 年已预申报的专业和已申报但未获批的专业，此

次可直接正式申报；未预申报但确有需求增设专业，提交说明材

料后再申报。计划于明年申请增设的专业，今年务必按要求进行

预申报。

（四）高校申请设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中的国

家控制布点专业（专业代码后加 K 表示），以及尚未列入目录的

新专业（以下简称目录外新专业），统一在教育部网上服务大厅（网

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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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，以及撤销专业等，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服务平台

（网址：gdjy.moe.edu.cn，以下简称平台）进行备案。

（六）申请调整专业名称，如调整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或目

录外新专业，按增设该专业的审批程序在大厅办理；如调整为目

录内专业（除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），按增设该专业的备案程序在

平台办理。

（七）各高校应于 10 月 10 日（周四）前在平台核对本校专

业设置情况，同步更新各专业负责人、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情况等，

并填报停招专业。未按时完成的，将影响下一年度专业申报。

（八）对于已向教育部正式申请设置的新建本科高校，可在

平台申请获取临时账号，同步开展专业备案。申请设置国控专业

的，须在大厅以相关法人身份注册账号，同步提交专业审批申请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网络申报。8 月 28 日（周三）前，高校指定专门人员

分别登录大厅和平台，按照网上操作提示，填写并导出专业设置

申请表，经学校负责人签字并盖章后，连同校内审议意见一并扫

描上传。

（二）网络公示和意见反馈。申报增设专业材料分别在大厅

和平台公示 1 个月，同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专家线上审读。

高校可在线查看公示情况和审读意见，并进行意见研究处理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（一）各高校须严格按照要求，参考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

业目录（2024年）》（附件 4）和《安徽省高校专业与十一大新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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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校应严格按照教育部文件要求，按时完成需求调

研、校内审议和公示、网络申报工作，并在平台公示期满后，于

10 月 10 日（周四）之前将公示期间所提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及

专业设置申请材料（含校内审议专家〔原则上由各相关专业类合

作委员会遴选外校专家为主〕对拟申报专业的审议意见），《普通

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备案专业）申请汇总表》《普通高等学校

本科专业设置（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）申请汇总表》《

产业对应表》（附件 5）填写 2024年拟申报新增专业、2024 年预

申报专业（附件 1，含两个子表）和 2024 年拟申报撤销专业（附

件 2），并根据本校学科专业改革实施方案撰写年度落实情况专题

报告。附件 1、附件 2 （Excel 版）和年度落实情况专题报告电

子版（Word版）及盖校章扫描件（PDF 版）请于 8 月 19 日

（周一）前报送至指定邮箱。经我厅审核后的专业，各校指定

专门人员分别登录大厅和平台，按照网上操作提示，填写并导出

专业设置申请表，经学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校章后，连同校内审

议意见一并扫描上传，请各校于 8 月 28 日（周三）前上报平台

。在此期间，各专业类合作委员会请及时组织登录网站，对我省

高校相关申报专业的师资、核心课程、教学条件、人才培养方案

等提出评估意见并及时反馈高校，指导高校做好申报材料的修改

完善工作，并填报《专业类合作委员会对申报新增本科专业的评

估意见》（附件 3）报送至省教育厅指定邮箱。我厅将严格对照各

校报送的专业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同时综合考虑各专业类合

作委员会的核查审议意见后向教育部报送推荐新增专业名单。

普通高等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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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专业设置（审批专业）申请汇总表》《撤销专业汇总表》，高

校申报医学类、公安类专业征求的相关部门意见的电子档（Word

版）和盖校章扫描件（PDF 版）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刘丽、徐菲、苏石，联系电话：0551-62831862。

电子邮箱：JYTgaojiaochu@163.com。

附件：1. 2024年拟申报新增专业、2024 年预申报专业

2. 2024 年拟申报撤销专业

3. 专业类合作委员会对申报新增本科专业的审

议意见

4.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4 年）

5. 安徽省高校专业与十一大新兴产业对应表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4 年 7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